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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74 公司简称：汉商集团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汉商集团 60077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舒文 曾宪钢

电话 027-68849191 027-84843197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 134号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大道 134号

电子信箱 hsjt600774@126.com hshsd@126.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467,216,033.18 3,250,183,574.06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40,148,753.24 1,647,013,976.29 -0.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00,899,881.99 738,286,979.42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637,876.46 42,003,806.05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81,961.24 39,935,667.31 -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759,073.56 120,952,140.03 -3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6.15 减少 3.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45 0.1851 -21.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45 0.1851 -21.93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77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武汉市汉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3 79,444,603 无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38 45,389,595 质押 22,600,000

阎志 境内自然人 15 44,254,715 质押 22,000,000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汯格致
精一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2.77 8,178,438 无

周升俊 境内自然人 2.77 8,169,293 无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泰卓越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2 7,434,944 无

宇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2 7,434,944 质押 4,150,000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淄博驰泰
诚运证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52 7,434,344 无

圆信永丰基金－青岛中鉅投资有限公
司－圆信永丰金水木阳 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5 4,416,356 无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驰泰量化
价值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6 3,717,47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和阎志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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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2年 8 月 30 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签订《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为顺利完成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明确各方于本次重整投资中的权利义务，依据

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布的第三次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以及公司提交的《重整投资预
案》，经友好协商，就本次重整投资事宜拟签署《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书》。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6）。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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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顺利完成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 明确各方于本次重整投资中的权利义务，

各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本次重整投资事宜拟签署《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投资协议书》。

● 本次参与东方药业重整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 风险提示：
《重整计划》（草案）能否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获得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及《重整

计划》（草案）后续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重整投资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
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与公司预期的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一、相关进展情况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1”）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投资方案＞的议案》，公司
与子公司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康药业”或“乙方 2”）作为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
体”）参与了东方药业破产重整投资人的公开招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6日披露的《汉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投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号）。

2022年 3月 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重庆东方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重整预案》（以下简称《重整预案》）。 联合体拟以 3亿元人民币现金及东方药
业拟剥离资产处置变现款项作为投资金额，全部用以清偿东方药业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破产债权等
债务，并取得拟剥离资产剥离后东方药业 100%股权（其中公司拟持股 90%，迪康药业拟持股 10%）。
2022年 3月 21日，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药业”或“甲方”）管理人（以下简称“管
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重整投资人公
开遴选及评审结果的公告》，联合体获得东方药业重整投资人资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22日披露的《关于参与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号）。

为顺利完成本次重整投资，明确各方于本次重整投资中的权利义务，依据管理人发布的第三次招

募重整投资人公告以及公司提交的《重整预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各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
就本次重整投资事宜拟签署《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
书》）。

2022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重庆东方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二、《重整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人为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重庆海川

企业清算有限公司担任）。
乙方 1：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3：重庆迪康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乙方 3为联合体专为参与东方药业破产重整新设立的实体公司， 与联合体共同享有东方药业重

整投资资格和投资权利，并连带承担重整投资义务。
乙方 1、乙方 2及乙方 3合称乙方。
2、重整整体安排
乙方于 2022年 3月 5日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预案》，预案中乙方拟以人民币叁亿元作为本次重

整投资的现金投资。 甲方将收到的乙方投资款以及东方药业剩余全部可处置资产变现款项，全部用以
清偿甲方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破产债权等债务。

乙方 3作为重整实体公司承接本协议约定的甲方资产、主营业务并承接甲方人员，并按照本协议
的约定支付重整投资款作为购买《东方药业需进行交割资产清单》中资产的对价。

甲方及管理人应依照本协议项下的约定，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具备召开债权人会议条件
时，将该《重整计划》（草案）递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并提交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乙方依照本协议约定支付重整投资款后，即视为履行完毕作为重整投资人全部义务，乙方不承担
《重整计划》之外的任何清偿责任。

在乙方承接本协议约定的资产及人员后，甲方及管理人依照本协议约定，依法对东方药业进行清
算、注销工作。

3、重整投资款
乙方参与甲方重整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叁亿元整，重整投资款按照约定时间、条件、金额及路径

支付。
如经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最终确认金花明目丸、健儿素颗粒、大山楂颗粒、金钱草颗粒、板蓝根颗

粒、小儿止泻安颗粒六项药品的药品注册证及金花明目丸药品专利权不归甲方所有，乙方在重整总额
上减少人民币壹仟万元整重整投资资金。

4、重整计划
甲方及管理人应依照本协议约定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但其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对乙

方义务的描述不得超过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且不减损乙方可以依据本协议行使的权利。
《重整计划》（草案）提交表决后，如果第一次表决未能通过，甲方及管理人有权修订重组计划草

案，但其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对乙方义务的描述不得超过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且不减损乙方可
以依据本协议行使的权利。 修订《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第二次表决。

《重整计划》（草案）经万州法院裁定批准后，在《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如非归责于甲乙各方原
因，导致本协议约定执行内容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乙方有权要求对《重整计划》确定的投资款支
付时间及条件进行变更， 甲方需根据乙方意见就投资款支付时间及条件调整事项制作重整计划修订
方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甲方管理人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90 日内将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万州
法院审批。 如超过 30 日尚未提交万州法院，乙方有权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如乙方选择解除，则乙方
已经支付的款项自解除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甲方管理人账户退还。。

5、生效、变更和终止
协议各方均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协议的任何变更、修改或补充，须经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该等书面协议应作为本协议的组成

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若因甲方原因致使《东方药业需进行交割资产清单》中的部分资产或全部

资产无法转移至乙方 3的， 则乙方有权依据甲方及管理人委托重庆铂码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重庆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市场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重铂资评[2020]第 0107号）对应的资产评估价值及乙方提交的《东方药业破产
重整预案》中的投资金额按比例就重整金额进行调减。

若经调整后的《重整计划修订方案》在债权人会议表决后未获万州法院裁定批准同意的，则乙方
已取得资产的价值不足以覆盖乙方先期已投入的重整投资资金的，差额部分应作为共益债务，待东方
药业清算时，予以清偿。

三、后续重整流程
甲方及管理人依照《重整投资协议书》约定制定《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后 10 日内，东方药业或管理人申请法院批准重整计划。 人民法院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
内，裁定批准后终止重整程序，东方药业执行重整计划。 管理人按协议约定向东方药业移交财产和营
业事务，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药业是一家拥有 50 多年沉淀的中药现代化生产企业，具备丰富的中药品种和现代化的生产

场地，与公司旗下迪康药业具有很强的协同性、互补性。 此次联合体投资东方药业，符合公司积极推进
中药板块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向。 如重整成功，有利于迪康药业资源导入，充分发挥 OTC 渠道、客户资
源、生产管理优势，快速完成产品、产能扩充，实现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公司将根据后续参与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五、风险提示
《重整计划》（草案）能否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获得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及《重整

计划》（草案）后续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重整投资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
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与公司预期的经营情况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 月 31日

证券代码：600774 证券简称：汉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2-047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上半年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般规
定》、《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
造》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
规定，现将 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药品 511,797,040.0
8

221,233,921.0
2 56.77 1.11 -7.41 增加 3.97个百分点

医 疗 器
械 30,306,802.09 4,809,068.30 84.13 -44.82 -76.82 增加 21.9个百分点

商 业 运
营

120,861,433.1
9 23,975,632.22 80.16 -1.39 16.18 减少 3.00个百分点

会 展 业
务 18,076,152.49 1,439,331.49 92.04 -56.62 -60.51 增加 0.79个百分点

其他 19,858,454.14 10,492,917.41 47.16 53.54 200.21 减少 25.82个百分点

合计 700,899,881.9
9

261,950,870.4
4 62.63 -5.06 -8.87 增加 1.57个百分点

（二）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 减
（%）

中药 118,525,205.66 31,817,308.11 73.16 11.13 -0.01 增加 3.00个百分点
化药 393,317,214.95 189,447,731.65 51.83 -1.56 -8.53 增加 3.67个百分点
医疗器械 30,261,421.56 4,777,949.56 84.21 -44.90 -76.97 增加 21.98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120,861,433.19 23,975,632.22 80.16 -1.39 16.18 减少 3.00个百分点
会展业务 18,076,152.49 1,439,331.49 92.04 -56.62 -60.51 增加 0.79个百分点
其他 19,858,454.14 10,492,917.41 47.16 53.54 200.21 减少 25.82个百分点
合计 700,899,881.99 261,950,870.44 62.63 -5.06 -8.87 增加 1.57个百分点

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华东地区 71,110,509.86 11,356,607.19 84.03 -4.70 -9.77 增加 0.9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87,075,754.77 23,776,394.49 72.69 21.82 4.39 增加 4.55个百分点
华西地区 212,383,807.73 111,267,141.70 47.61 11.38 23.43 减少 5.12个百分点
华北地区 126,485,354.19 62,701,368.98 50.43 1.37 -19.79 增加 13.08个百分点
华中地区 203,844,455.44 52,849,358.08 74.07 -26.34 -36.91 增加 4.34个百分点
合计 700,899,881.99 261,950,870.44 62.63 -5.06 -8.87 增加 1.57个百分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
数据。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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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9 月 08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2年 09 月 01日(星期四)至 09 月 07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hshsd@126.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09
月 08 日下午 15:00-16:00 举行 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9 月 08 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杜书伟先生，总经理杨芳女士，董事会秘书胡舒文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08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年 09 月 01日(星期四)至 09 月 07 日(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hshsd@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公司证券事务部，电话：027-84843197，邮箱：hshsd@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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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2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
监事 3 名，实际表决 3 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
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2 年半年
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行为，没有发生损害公
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对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审核意见：
1、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2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4、保证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在审阅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2022

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后认为: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是真实的、客观的。财务公司
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
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无异
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8 月 31日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代码：600637 公司简称：东方明珠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明珠 600637 百视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嵇绯绯
电话 021-3339663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57号
电子信箱 dongban@opg.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3,404,519,368.89 43,680,817,947.38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387,721,575.94 30,047,555,781.11 -2.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40,933,891.94 4,510,525,148.02 -3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2,378,734.35 836,951,142.32 -6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739,072.79 584,446,697.96 -79.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7,343,201.67 992,016,646.35 -173.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89 2.8170 减少 1.84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0 0.2460 -6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0 0.2460 -64.6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2,65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98 1,569,830,431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2 58,822,35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9 33,748,834 0 无 0

上海久事体育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2,551,658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中证传媒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21,902,255 0 无 0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国有法人 0.56 19,271,465 0 无 0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17,237,200 0 质押 17,237,126

上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17,076,780 0 无 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7 16,043,17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5 15,278,80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2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2.58%，归母净利减少 65.07%。 目前公

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逐步恢复，但疫情常态化管控形势，仍对公司业务特别是文旅等业务的未来业绩
有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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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2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
董事 11名，实际表决 11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沈军女士、宋炯明先生、刘晓峰先

生、王磊卿先生、钟璟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31日
●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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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的要求，现将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
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不含税）

产品名称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销售收入（人民币千元）

碳酸二甲酯系列 31.59 18.41 2,225,150.83

甲基叔丁基醚 9.90 8.10 526,299.39

气体 10.32 3.88 216,372.40

注：1、产销量差距部分为内部自用，产量包含外部采购量。
2、以上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包含本公司贸易数据。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人民币元/吨

产品名称 2022年 1-6月平均售价 2021年 1-6月平均售价 变动比率（%）

碳酸二甲酯系列 12,083.80 12,684.59 -4.74

甲基叔丁基醚 6,499.42 4,429.99 46.71

气体 5,580.78 3,793.36 47.12

三、 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人民币元/吨

原材料名称 2022年 1-6月平均进价 2021年 1-6月平均进价 变动比率（%）

低压液化气 6,570.43 4,068.43 61.50

丙烯 7,200.41 6,841.09 5.25

乙醇 7,012.01 6,963.01 0.70

环氧丙烷 10,057.26 16,237.54 -38.06

甲醇 2,327.42 1,918.10 21.34

环氧乙烷 6,905.48 6,952.09 -0.67

四、 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

据未经审计， 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敬请投资者审慎使
用。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 月 31日

公司代码：603026 公司简称：石大胜华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石大胜华 6030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俊奇 邵坤

电话 0546-2169536 0546-2169536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 号石大胜
华办公楼 A栋 301室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 号石大胜华办
公楼 A栋 301室

电子信箱 sdsh@sinodmc.com sdsh@sinodm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513,949,273.85 4,689,609,218.61 1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05,519,535.30 3,104,376,480.54 19.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77,700,701.17 3,646,293,052.40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50,976,297.33 590,974,799.15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7,945,725.17 588,714,604.80 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08,432,188.45 434,720,478.14 15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1 25.32 减少 6.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3.21 2.92 9.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3.21 2.92 9.9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8,60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北京哲厚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41 27,179,869 0 无 0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31 16,851,146 0 冻结 7,500,000

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0 15,201,000 0 冻结 7,600,500

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6 15,121,000 0 冻结 7,600,500

栗建伟 境内自然人 3.01 6,095,359 0 无 0

北京托普瑞思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 3,245,337 0 无 0

北京昕惟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 2,672,123 0 无 0

北京铭哲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 2,626,591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行业景气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09 2,206,971 0 无 0

舟山嘉哲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2 1,453,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岛军民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
管理局）控制，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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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2年 8 月 2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3、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2年 8 月 30日在公司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人。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夏诚亮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北力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3%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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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2年 8 月 2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3、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2年 8 月 30日在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
5、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晨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北力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3%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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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概况：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

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年 12月。
●除前述变更外，其他事项无任何变更，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575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0.34 元，共计募集资金 81,360.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4,818.43 万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76,541.57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汇
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审计验资费、 律师费、 信息披露费、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1,698.20万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4,843.37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于 2021年 2月 9 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0363号的《验资
报告》。

公司设立了相关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并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管理。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2年8 月 16 日，公司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

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募集资金投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未经
审计）

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 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
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 22,682.40 22,315.03 14,936.95

三、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延期
的具体情况、原因

（一）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延
期的情况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 结合目前的实际经营情况， 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
求，在项目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调整新增汽车动力总成
壳体 39 万件、 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
延期。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调整前）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调整后）

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
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 2022年 8月 2022年 12月

（二）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扩建项目延
期的原因

受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影响，项目建设所需设备采购、运输、安装组织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制约，导致
整个项目推进计划有所延后，截止目前，该项目整体来看并未完全达到公司预期的可使用状态。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延

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不会对
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8 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
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年 12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8 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新增汽车动力总成壳体 39 万件、新能源电机壳体 38 万件汽车精密压铸加工件
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年 12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能够更好地保证募投项目实施质量，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不涉及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内
容及投资总额等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上述事项无异议，同意《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相关要求，东方投行对公司本次募投
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